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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要“强化科技创新

主体地位，建设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当前，

上海科技创新硬实力显著增强，2023 年全市全社会研发经费

支出占 GDP 比重达 4.3%。然而，对照“发展新质生产力”的

要求，上海在连接基础研究与产业化的概念验证与中试环节

仍存在结构性瓶颈，严重制约新质生产力的加速形成与区域

创新效能的整体提升。 

一、 当前制约上海科技成果转化“中间环节”效能的突

出问题 

（一）高校成果转化深度不足，作价入股机制尚待破局 

1. 转化方式以轻资产交易为主，产业融合不深。全国高

校科技成果转化合同中，“转让”与“许可”按数量占比长

期超 80%，而更能推动硬科技企业孵化的作价投资（技术入

股）因涉及国资评估、备案和审批，流程繁、周期长，占比

偏低。上海虽已开展职务科技成果单列管理等改革试点，但

科研团队仍普遍因“程序畏难”或“责任顾虑”倾向选择许



可而非创业，制约成果本地产业化。 

2. 早期验证资金支持缺位。上海头部高校虽设立概念验

证基金，但单项支持多在 10 万至 50 万元之间，远低于集成

电路、新材料等领域动辄数百万元的早期验证成本（如流片、

样机制备）。大量 TRL3-5 级成果因无法完成首轮工程化验

证，难以跨越市场化资本门槛，长期滞留实验室。 

（二）重点产业中试服务供给存在结构性缺口 

1. 生物医药中试产能趋紧。上海作为全国生物医药创新

高地，贡献了约五分之一的国产 1 类创新药。然而，高密度

的研发产出与紧缺的中试产能之间矛盾日益突出。目前，在

细胞治疗等细分领域，上海已启动专业化中试平台布局，但

面向更广泛的生物医药领域，中试能力建设仍需系统性加强，

以更好支撑硬科技成果转化落地。 

2. 建设成本高昂推高中试门槛。受土地资源约束和严苛

环保标准（如 VOCs 排放限值）影响，在沪建设一条符合 GMP

标准的生物药中试产线，总投资常达亿元级别。部分初创企

业因无法在本地获得中试资源，被迫将关键工艺环节外包至

周边省市，不仅增加成本，更带来核心工艺数据（Know-how）

外溢与产业化外迁风险。 

（三）市场化“耐心资本”供给不足，国资考核机制尚

需松绑 



1. 社会资本“期限错配”。概念验证与中试作为科技成

果转化的高风险环节，亟需耐心资本支持。然而，上海现有

投融资体系呈现明显避险倾向，社会资本“投后不投前”，

私募股权基金受限于普遍“5+2”的存续期限，难以匹配硬科

技 8-10 年的产业化周期。 

2. 国资“容错”落地难。尽管《上海市促进科技成果转

化条例》明确了“尽职免责”原则，但在市属国企以“保值

增值”为核心的经营考核机制下，中试平台因“重资产、低

回报、高失败率”特征，易触发审计问责，导致国资主体更

倾向于做“收租型房东”，而非深度参与技术熟化的“合伙

人”，制约了本地硬科技企业的就地孵化与成长。 

二、 进一步发挥上海示范引领作用，提升中试验证能级

的对策建议 

（一）实施“概念验证强基工程”，提升高校成果转化

深度 

1. 设立市级概念验证专项资金。建议由市科委牵头，扩

大“上海市概念验证中心”建设规模。设立市级概念验证引

导资金，对入库项目给予“前资助”，专门用于支持科研团

队进行原理验证、原型制造和商业计划书打磨。 

2. 推广“先赋权后转化”改革试点。落实《上海市专利

转化运用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支持高校开展职务科技成果



赋权改革试点。允许将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赋予科研人

员，简化作价入股的国资审批流程，鼓励科研团队以技术入

股形式与社会资本合作成立创业公司，提高深度转化的比例。 

（二）深化长三角协同，构建“研发在沪、中试共享”

新格局 

1. 绘制“长三角中试地图”，推广创新券通兑。依托长

三角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全面摸排苏浙皖三省的中试基

地资源，建立“长三角中试服务白名单”。建议扩大“上海

科技创新券”的使用范围，支持上海企业使用创新券购买苏

浙地区（特别是南通、嘉兴、苏州等环沪城市）的中试服务，

实现“上海研发+周边中试”的资源最优配置。 

2. 共建“飞地型”中试产业园。针对化工、原料药等在

上海受环境容量限制的领域，建议由上海化工区等主体与苏

北、皖北等地合作，共建跨区域中试基地。探索建立跨区域

产值分算和税收分享机制，将中试环节产生的经济贡献在两

地间合理分配，解决上海“没地放”和周边“接不住”的矛

盾。 

（三）改革国资与人才评价机制，激发内生动力 

1. 实行中试投入“视同利润”考核。建议市国资委出台

专项政策，对于市属国企在公共中试平台建设、运营及早期

硬科技项目投资上的投入，在年度经营业绩考核中将其成本



“视同利润”加回。对于中试验证失败产生的资产损失，经

认定为合规决策的，在考核中予以剔除。 

2. 单列“技术转移”职称评审序列。建议市人社局在工

程技术职称系列中，做实“技术转移”评审方向。大幅提高

成果转化实绩（如样品试制成功率、技术交易额）的评价权

重，降低论文发表要求。确保科技成果转化净收入中不低于

70%的比例用于奖励研发及中试团队，让“搞中试”的工程技

术人员有地位、有实惠。 

（作者系上海城建职业学院城市发展研究中心长三角

一体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